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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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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  
广大的邯郸父老乡亲： 

值此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之际，带着满怀

的喜悦，带着纯真的信念，带着久违的期盼，

也带着深深的祝福，《响堂特刊》第一次与您

见面了，首先，真诚的感谢善良的邯郸民众十

年来对家乡的广大法轮功学员的理解、支持和

帮助，也感谢所有正义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

们！愿我们这小小方寸之地能为您开启一扇了

解世界真相的窗口，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做出

正确的抉择，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敬请持续

关注《响堂特刊》！ 
在 14 年前的今天，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

先生莅临邯郸北响堂山石窟，在这里留下了意

味深长的诗句： 
游响堂山寺 

 
日月轮流转 
乾坤是转轮 
拈指二百年 
响堂旧无存 

这也是我们这份刊物命名的原因。 
在新的一年里，邯郸市全体法轮大法学员

衷心希望更多的父老乡亲们把握时机，了解法

轮功真相。分清正邪，明辨善恶，善待信仰

“真善忍”的好人，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

来 !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送去一声

问候，也送去我们的衷心祝愿与期盼：愿您明

白真相，愿您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愿健康幸福

与您永伴，愿我们共同迎接那普天同庆的法正

人间！ 

诚念法轮大法好 逢凶化吉福星照 

退出邪恶党团队 遇难呈祥命能保 

恭祝邯郸市父老乡亲们心情愉快！吉祥永

伴！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洪传八十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公开向社会传出，到 1999 年

7 月，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吸引了上亿有志有识之士。大

法修炼不求名、不求利，遵循“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

己。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只要坚持

修心，炼功者无不深深受益。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与江氏集团互相利用开始对

法轮功修炼者残酷打压迫害。八年多的风雨沧桑，心存

“真善忍”真理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没有因为强权和暴力

而失色，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甚至是虐杀，以坚忍不屈

的精神、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平理性、坚持不懈的把真相

传播给那些被谎言欺骗的人们，随着全世界人民对法轮功

真相的了解, 法轮大法传遍了五洲四海,洪传八十多个国

家，上亿人在修炼。◇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北省

邯郸某县一位大法弟子家中。那是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份，家中给二十岁的儿子郝小光翻盖新

房。做为大法弟子的儿子郝小光，虽说没有修

炼大法，但他经常看大法真相资料，明白大法

真相，身上经常偑带着大法护身符。一天，在

拆墻过程中，四米高五十公分厚的后墻突然倒

塌，砸向了小光，小儿全身被压住，只露出一

个头。全家人都吓呆了，以为要不了孩子命也

得筋断骨折。当家人去救小光时，被压在墻里

的小光却平静的说：“我没事儿，我身上带着

护身符呢！有李老师保佑我什么事都没有。”

结果救出小光全身安然无恙。全家人亲眼见证

了大法的神奇。 

 

拆了旧房盖新房，为盖新房家人忙。 

一不小心倒后墻，高墻四米砸小光。 

压住全身只露头，全家忙喊救人忙。 

虽说小光没修炼，大法真相他常看。 

大
法
神
奇
保
小
光

小光常戴护身符，大法保他更周全。 

关键时刻神奇显，救出小光全安然。 

莫是大法佑小光，周身是伤不堪想。 

诚念大法真善忍，保你遇难又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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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律师: 

迫害法轮功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 
      【明慧网】（明慧记者吴思静采访报道）二零零八年十

月三十一日，李和平律师在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法院为法

轮功学员王三英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中，指出了一个让旁听

的人都感到震撼的事实：即使按中国现行法律来看，修炼

法轮功也是合法的。在近日接受明慧记者电话采访时，李

和平律师进一步指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是对全人类

良知的挑战，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 
李和平律师明确表明，他认为法轮功属于宗教信仰，

是合法的：“既然中国的宪法上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那

么就是说，凡是和信仰有关的，比如传播信仰，做一些和

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我认为都是不违法的。” 
根据明慧网的大量来自大陆的报道，中共法庭在审判

法轮功学员时，经常把刑法第 300 条当作法律依据，而李和

平认为，这个刑法第 300 条本身就违反法律：“刑法第 300
条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从纯法律角度来讲，“邪教”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

语言，法律没法判断‘邪教’，就是说，你判断一个宗教

是邪教，这本身就是违反法律的，就是违反了中国宪法，

刑法第 300 条本身就是违宪的。我认为这条本身就不应该存

在。” 
中共在迫害初期曾经出台命令，禁止律师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李和平律师认为，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多

了，“已经有一些律师能够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政府干

涉的相对也少一些，但是总体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比如

说，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有时候年检不能注册，还有受

到各式各样的不好的待遇。但是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么明

显了，以前我们辩护的时候，警察就跟着你，经常来找

你，包括国保也找你，现在缓和一些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李和平律师被不明身

份的人劫持六个小时，其间饱受凌辱毒打，劫匪威胁李和

平要么“滚出北京”，要么“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律师，不

要掺和一些事情”，并抢走电脑的移动硬盘和办公室钥

匙，电脑硬盘也被完全格式化，丢失了大量的资料。作案

手段与目的都强烈的暗示此次劫持是中共一手操纵。李和

平律师自己估计应该是和他关注高智晟律师有关，而高智

晟律师曾经三次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公开上书，曾多次

被中共非法逮捕，关押，软禁，至今他全家人仍然在被监

禁中。 
虽然遭到当局的打压，但是李和平律师并没有改变他

身为律师的原则，他说：“现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不公

正确实是怵目惊心，怵目惊心！如果再没有律师起来为他

们辩护的话，我觉得从良心上来讲，从做人上来讲，根本

就是说不过去的。” 
李和平律师认为如果不用法律手段解决法轮功问题，

那么中国不可能实现法治：“中国现在说要依法治国，或

者说要建设什么和谐社会，如果法轮功的问题不能用法律

的手段来解决，而是用目前这种非法律的手段，用这种法

外的不公正、酷刑来对待，那么我认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 

和谐社会。” 

他认为法轮功受迫害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的

事情，而是对所有有良知的人的伤害：“这[对
法轮功的迫害]严重的刺伤了人类的尊严。它的

这种不公正是对所有的有良知的人的一种伤害。

我觉得，如果一个律师还有一定的良心，还有一

点做人的想法，或者说，还觉得人活着应该有一

定的尊严，那么他们心里面都会有刺痛的感觉，

都希望尽快结束对法轮功的这种不公正对待，尽

快结束这种大规模的违法行为。” 

李和平律师认为迫害法轮功是“滥用公权力

的犯罪行为”。在学术文献中“公权力”被解释

为：“国家或国家授权的公共团体对公民的命令

强制权力。” 
最后他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法轮功

群体，他们所面临的不公正是大面积的，是一种

非常残酷非常野蛮的不公正，不公平，这个对中

国人，对世界人来讲，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对

人性的一种挑战。我觉得中国人，不管哪一个行

业，哪一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关注法轮功问题。

因为你只有关心那些最弱势的群体，你才能够关

心自己的利益；保障那些最痛苦最弱势的人的权

益，才能够保障强者的权益，这是相辅相成的。

大家不要认为这仅仅是法轮功自己的苦难，我认

为它是一种中国人的苦难，也是一种世界的苦

难，应该尽快结束，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 
本身是商业贸易律师的李和平近年来参与了

不少维权法律活动。他曾经帮助北京律师高智晟

为其被取消律师资格的问题申请行政复议，也曾

为北京音乐学院学生、法轮功学员王博作无罪辩

护。◇ 

  邯郸市大法弟子李明涛要求申诉 
早在 2001 年 7 月，李明涛因做真相资料被非

法绑架，2002 年 11 月，被非法重判十一年，现

仍在省第四监狱受迫害，其间狱方常无理拒绝家

人探视。 
迫害以来，当地居委会、单位、派出所、610

肆无忌惮地威胁骚扰李明涛的家人，致使他父亲

李家功长期精神压抑，积郁成疾，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含冤离世。 
  现在李明涛认识到当时的审判以及判刑都是

非法的，理应申诉，还人身自由。 

  大法弟子侯巧珍上诉要求无罪释放
邯郸市丛台区大法弟子侯巧珍，日前被丛台

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本人和家人已准备聘请

律师上诉，要求纠正非法判决，还大法弟子人身

自由。请所有正义人士持续关注本案的发展，伸

出援助之手制止对善良人士的迫害。 


